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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區開發，台中鐵路高架化計畫完成及台中捷運綠線完工通車後，視整體區域發展與交通需

求狀況，再行辦理後續作業。嗣後為因應民意需求，本部於 98 年 7 月 8 日責成鐵工局重新辦

理「臺中鐵路高架延伸至烏日案」之成本效益評估，經本部於 100 年 2 月 21 日審議後核示略

以：本案應從整體都市發展需求，重新檢視並審慎評估有無推動之必要性及急迫性，並依「

鐵路立體化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申請與審查作業要點」相關規定，提出『鐵路立體化建

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循程序報核。臺中市政府據此函請本部補助可行性

研究經費，經檢視因該府未依「鐵路立體化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申請與審查作業要點」

第三條研提申請計畫書，本部已要求該府依規定修正。 

三、臺中市政府胡市長於 101 年 8 月 10 日拜會本部，就本計畫與本部取得共識如下：關於臺中市

政府提出「臺中鐵路高架延伸至烏日」可行性研究經費補助，及「大臺中地區海線鐵路雙軌

高架化暨外圍鐵路環線建置計畫」可行性研究經費等二案，請該府併案處理，另本計畫本部

業於 101 年 8 月 29 日回復臺中市政府，建議參考鐵工局曾經辦理「臺中鐵路高架延伸至烏日

」可行性研究成果、併案釐清二案研究範圍及核實檢討經費後，再行函報。又本部將衡酌考

量年度軌道先期作業費可支用預算數，及參考其他規模類似案件補助經費情形，酌予補助臺

中市政府。 

（四十五）行政院函送黃委員偉哲就農民健康保險費、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及國民年金保險費全數改由中央負擔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12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385） 

黃委員針對農民健康保險費、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及國民年金保險費全數改由中央負擔之問題

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主計總處回復如下： 

一、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 12 條規定，農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直轄市負擔 30%，縣市負擔 10%

。又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 4 條及第 6 條規定，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每年每月 7,000 元，

其中 2,000 元由直轄市負擔，縣市部分則由中央全額負擔。另國民年金法第 12 條亦規定有直

轄市及縣市就各身分人口應負擔之保險費。 

二、又本次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於規劃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之規模時已將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依上開法令規定應負擔之經費納入考量，並將地方應負擔之前述款項納入其基準財政需要

額計算，以及就基準財政收入額不足支應部分，由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優先予以彌補。故基於

現行農民健康保險費、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國民年金保險費依法由地方負擔部分經費，除符

合地方自治精神外，中央在財政收支劃分法之財源規劃上亦已將地方政府應負擔之款項納入

考量，爰前述 3 項經費不宜改由中央負擔。 

（四十六）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腸病毒疫情上升，應加強宣導等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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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3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92） 

盧委員就腸病毒疫情上升，應加強宣導等防治工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腸病毒向來為本署之重點防治疾病之一，為掌握腸病毒流行趨勢，已建立多元化腸病毒監測系

統，包括：運用即時疫情監測及預警系統監測腸病毒就診情形；藉由合約實驗室系統監測及

分析流行病毒株之變化；以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監視腸病毒重症疫情；及透過停課監視系統

，掌握教托育機構因腸病毒疫情停課情形。 

二、臺灣全年都有腸病毒之感染個案，其中以腸病毒 71 型最易引起嚴重併發症及死亡，約每 2 至

4 年發生一次較大規模的流行疫情。自 97 年大流行後，腸病毒 71 型自去年下半年起再度活躍

，入冬後並未停緩，持續至今（101）年流行季，於 7 月達到高峰後下降，目前已連續數週低

於警戒值。本年截至 9 月 24 日止，計有 146 例重症病例，其中 2 例死亡，致死率較往年歷次

大流行明顯降低。為有效防治腸病毒疫情，除透過多元化監測管道密切進行各項監測外，已

辦理下列各項防治工作： 

(一)於今年 3 月 7 日召開「研商 2012 腸病毒疫情因應策略會議」，邀集腸病毒專家、傳染病

防治醫療網各區指揮官及腸病毒諮詢各區召集人，研商因應策略；3 月 28 日亦邀集教育

部、內政部及各縣市政府、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各區指揮官，召開「因應腸病毒流行疫情

誓師動員會議」；另因應時序進入腸病毒流行高峰期，為有效處理屆時可能遭遇之醫療

資源調度、公共場所管制、民眾及媒體溝通等問題，業依傳染病防治法第十六條之規定

，自 5 月 14 日起，啟動「腸病毒流行疫情處理協調會報」，結合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之

資源，妥為因應。 

(二)為提升幼兒照顧者對於良好衛生習慣及重症前兆病徵的認知，開發「正確洗手」、「生

病不上學」、「幼托機構安心守則」、「腸病毒重症前兆病徵及轉診時機」等多元宣導

素材，針對嬰幼兒家長、教托育機構及醫師進行分眾宣導。 

(三)持續委託縣市衛生局辦理「加強腸病毒防治計畫」，培訓在地化之衛教種子人才，並輔

導教保育機構成為社區腸病毒防治之推動要角，以提升社區防治能力。 

(四)與教育部及內政部合作，督導縣市政府完成教托育機構之洗手設備查核及指導教托育人

員加強對學（幼）童之健康管理，並結合地方政府的力量，加強各縣市教托育機構、遊

樂場、百貨賣場、餐廳等公共場所之衛生督導及查核工作，對於不當之處，均立即輔導

並限期改善，降低幼學童於公共場所感染腸病毒的機會。 

(五)為避免教托育機構群聚感染，訂定「腸病毒停課建議標準」，由各縣市政府結合轄下教

育、社政及衛生單位，自行評估轄區經濟條件及生活型態，訂定停課復課決策機制，內

容依各縣市之特性不同而有差異，以利及早偵測疫情並採取防治措施，避免疫情擴大。 

(六)修訂「腸病毒 71 型感染併發重症臨床處理注意事項」，並適時檢討修正，提供臨床醫師

實施醫療處置之依循；同時，於本年流行季前完成六區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臨床處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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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訓練，加強臨床醫師對於腸病毒患者之診斷處置能力，並建立完備之腸病毒重症醫療

網，包含六區指揮官、72 家腸病毒責任醫院及 8 家病毒性感染症合約實驗室，確保各腸

病毒責任醫院之醫療品質及橫向聯繫暢通，加速重症個案之轉診與病床調度效率。 

(七)為根本解決腸病毒 71 型的危害，積極推動腸病毒 71 型疫苗研發工作。本署國家衛生研

究院研發之腸病毒 71 型疫苗，已完成第一期第一階段臨床試驗，刻正進行第二階段受試

者收案作業，同時已於 100 年技轉國光生技公司，進行開發與量產，預計 104 年以前完

成第三期臨床試驗疫苗生產，106 年取得藥證後上市。 

（四十七）行政院函送蔣委員乃辛就食品添加物管理制度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08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347） 

蔣委員就食品添加物管理制度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持續檢討食品添加物相關規範： 

(一)本署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訂有「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規

範食品添加物之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標準，該標準係為正面表列，僅表列之

食品類別得依所列之相對應添加物品項、限量規定合法添加使用，非表列之品項及未准

許使用之食品範圍，則不得使用。 

(二)有關「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之制定，係參考動物安全性試驗資料、

國際間相關法規標準與准用情形、各種食品添加物品項之理化特性、加工用途及其使用

之必要性、使用食品之種類、範圍、加工製程及添加量等具體文獻資料，並依據我國飲

食文化及國人膳食情形之評估。業者產製食品時如需使用食品添加物，皆須符合上開標

準，食品如依使用限量規定合法添加食品添加物，應尚不致造成人體健康之危害。本署

亦密切關注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美國、歐盟、日本、紐澳等國際間食品添加物安全

性評估資料及相關使用規範等，依風險評估之原則，持續檢討我國食品添加物相關規範

，以維護國人飲食健康安全。 

二、強化食品添加物之管理制度： 

(一)基於世界各國鮮有對所有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採全面許可制之方式管理，89 年適逢我國

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許多法律規範必須檢討以符合國際管理規範，調和國

際相關規定，並適度分配有限之管理資源，本署以漸進方式並搭配行政管理措施，逐步

簡化或免除部分食品添加物應事先辦理查驗登記之規定，依「食品衛生管理法」於 89 年

9 月 28 日公告指定單方食品添加物（香料除外）需強制辦理查驗登記，香料及複方食品

添加物採自願登記。 

(二)食品添加物之有效管理，並非僅由查驗登記可竟全功，仍需透過源頭稽查管理及教育宣

導，除以提升食品添加物製售業者之專業知能，更使其能知法守法，負有應盡之企業責


